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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雷科防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

一次会议（以下简称“会议”）于2018年9月23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通知，并

通过电话进行确认，会议于2018年9月28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董

事8名，实际出席董事8名。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

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注册资本的议案》。 

公司于 2018年 5月 15日实施完毕 2018年限制性股票股权激励计划，向 113

名激励对象授予 5,299.10万股限制性股票，本次股权激励实施后公司注册资本

由 110,254.6134万元变更为 115,553.7134 万元。 

公司于 2018年 8月 10日完成了部分离职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全部

限制性股票 130,000股的回购注销手续。本次回购注销后，公司注册资本由

115,553.7134万元变更为 115,540.7134 万元。 

经公司董事会以及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于 2018年 6 月 23日至 2018年

8月 22日期间实施了股份回购，公司已累计回购股份数量 15,660,484 股，公司

于 2018年 8月 30日完成上述回购股份注销手续。本次注销完成后，公司注册资

本由 115,540.7134万元变更为 113,974.6650万元。 

综上所述，公司注册资本已变更为 113,974.6650万元。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2、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董事会董事人数的议案》。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公司发展需求，公司拟将董事会成员人员由 9名增加至 11名，其中独

立董事 4名，非独立董事 7名。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3、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鉴于公司注册资本发生变更，公司拟对《公司章程》的相关条款修订如下： 

原内容 修订后的内容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10254.6134万元。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13,974.6650万元。 

第十九条 公司的股份总数为 

110254.6134万股，全部为普通股。 

第十九条 公司的股份总数为 

113,974.6650万股，全部为普通股。 

第一百零六条  董事会由 9名董事

组成，其中独立董事 3名，设董事长 1

名。 

第一百零六条  董事会由 11名董

事组成，其中独立董事 4名，设董事

长 1名。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4、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即将届满，公司向第五届董事会全体董事在任职期间

为公司所作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第六

届董事会将由 11名董事组成，其中独立董事 4名，任期三年。经公司董事会提

名委员会审核，公司董事会提名戴斌先生、刘峰先生、刘升先生、高立宁先生、

韩周安先生、田有农先生、匡振兴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提名黄辉先生、刘雪琴女士、刘捷先生、龚国伟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候选人。（上述董事候选人的简历见附件）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其中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尚需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备案审核

无异议后方可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对公司本次董事会换届选举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详见巨潮

资讯网站（www.cninfo.com.cn）《独立董事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均同时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 

根据中国证监会的相关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议案需提请公司股东

大会审议，股东大会对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将采取累积投票制，并对非

独立董事和独立董事分别进行逐项表决。 

5、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向全资子公司西安奇维科技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公司为满足全资子公司西安奇维科技有限公司的日常经营发展中的流动资

金需求，更好的支持子公司发展，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 5000 万元，对子公司

西安奇维科技有限公司进行增资。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6、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2018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拟定于2018年10月16日（星期二）召开2018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关于召开2018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详见同日刊登在指定信息披

露媒体《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以及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江苏雷科防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9月28日 

 

 

 

 

 

 

 



附件： 

一、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1、戴斌先生，1962年 5月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北京理工

大学硕士研究生学历，教授职称。现任本公司董事长，北京理工大学技术转移中

心主任，北京理工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北京理工创新高科技孵化

器有限公司董事，北京理工雷科电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北京理工华汇智

能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北京中天地信检测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北京理工创新

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董事，北京理工足球俱乐部有限公司董事，北京理工光电

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董事，北京理工新能电动汽车工程研究中心有限公司董事，

北京理工世纪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北京理工科技园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

北京理工导航控制科技有限公司董事，北京理工卫东科技有限公司董事，北京理

工水环境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董事，北京理工阻燃科技有限公司董事，北京理工

新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董事，北京理工微电科技有限公司董事，北京理工翔科飞

控技术有限公司董事，北京理工通达环境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监事，北京理工兴华

新材料技术有限公司董事，北京理工技术转移有限公司董事，北京京工大洋电机

科技有限公司董事，北京旭碳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董事，常熟北理新材料技术有

限公司董事，新疆华汇科技有限公司董事。 

戴斌先生持有 100,000股公司股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没有受到过

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

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2、刘峰先生，1978年 4月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北京理工

大学博士研究生学历，北斗二代重大专项专家组专家。本公司董事、总经理，曾

任北京理工大学博士生导师，曾获国家科学技术发明二等奖、军队科技进步二等

奖、2012年北京市青年五四奖章、2013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现任北京理工

雷科电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北京理工雷科雷达技术研究院有限公

司董事长、总经理，西安奇维科技有限公司董事、成都爱科特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董事、苏州博海创业微系统有限公司董事。 

刘峰先生持有 32,788,407 股公司股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没有受到

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



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3、刘升先生，1963年 10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西安电

子科技大学硕士研究生学历。本公司副董事长、副总经理，曾任职于原兵器工业

部第 203所、陕西三秦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工控部经理、陕西海泰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总经理。2011年 1月至今任奇维科技董事长兼总经理，兼任雷科防务（西安）

控制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经理、西安奥瑞思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刘升先生持有 36,247,692 股公司股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没有受到

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

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4、高立宁先生，1981年 5月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北京理

工大学博士研究生学历。本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财务总监，曾在清华大学电子

工程系做博士后研究工作，曾任北京理工大学硕士生导师，曾获国防科学技术进

步二等奖。现任北京理工雷科电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董事、常务副总经理，北京

理工雷科雷达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董事，成都爱科特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监事、苏

州博海创业微系统有限公司董事。 

高立宁先生持有 16,909,499 股公司股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没有受

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

《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5、韩周安先生，1966年 12月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电子

科技大学硕士研究生学历，本公司董事、副总经理，曾担任电子科技大学副研究

员，硕士生导师，现任成都爱科特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韩周安先生持有 13,083,158 股公司股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没有受

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

《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6、田有农先生，1985年 7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西南财

经大学数量经济学硕士，现任北京青旅中兵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2011就

职于银泰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风险控制部、2012年以来历任安华农业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资产管理部投资经理、权益投资处副处长；2016年任中兵投资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证券投资部业务董事；2017年 6月以来任北京青旅中兵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总经理。 

田有农先生不持有股公司股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没有受到过中国

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

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7、匡振兴先生，1967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北京理工大

学工商管理硕士学位，高级营销师。北京翠微大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

记，历任北京当代商城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董事、董事长，2014

年 12月起任翠微股份董事、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北京当代商城有限责任公司

董事长、总经理，北京翠微集团总经理。 

匡振兴先生不持有股公司股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没有受到过中国

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

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二、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1、刘雪琴女士，1964年出 11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法学学

士。本公司独立董事，2005年毕业于东南大学法学专业。1987 年-2002年任职

于常州大酒店财务部。2003年-2004年任职于常州市武进区农村信用合作社。

2004年 12月-2011年 3月任职于江苏江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现兼任

江苏南方轴承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刘雪琴女士不持有股公司股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没有受到过中国

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

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2、黄辉先生，1964年 4月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法学硕士，

EMBA。本公司独立董事，1986 年毕业于西南政法大学法律专业，获法学学士；

1991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国际经济法专业，获法学硕士；长江商学院

EMBA。1991年至 1997年供职于深圳市人大常委会。1994年作为访问学者赴日本

讲学。1998年至今，任盛唐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主任合伙人。现为盛唐律

师事务所合伙负责人，执业律师，深圳国际仲裁院和上海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

会仲裁员、深圳市人民政府法制办法律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政协深圳立法咨询

委员会专家委员，南京红太阳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必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苏州



胜利精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时代装饰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黄辉先生不持有公司股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没有受到过中国证监

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

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3、刘捷先生 1957年 3月出生，教授，北京大学博士学历，现任北京理工大

学珠海学院会计与金融学院教授，先后任职于兵器工业部第 674 所，中国工商银

行黑龙江省分行，曾任深交所高级研究员、办公室副主任、北京中心副主任、会

员管理部副总监、西北中心主任、上市推广部副总监、深交所西北地区首席代表、

其间还曾在中国证监会机构部、福建省证券管理办公室、西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主任挂职。 

刘捷先生持不持有公司股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没有受到过中国证

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

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4、龚国伟先生，出生于 1961 年，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研究生硕士

学位，副教授、注册会计师、注册税务师职称。2003年至今任中喜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合伙人、北京萨尼威投资管理顾问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现兼

任北京市西城区政协委员、北京市西城区工商联执委。2014年 9月至今任北京

首航艾启威节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龚国伟先生持不持有公司股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没有受到过中国

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

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